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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職類共用規範(0094080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「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職類共用規範」，業經勞動部於中華

民國105年8月15日以勞動發能字第1050509449號令訂定發

布，檢送「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職類共用規範」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依據勞動部105年8月15日勞動發能字第10505094492號函
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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